2021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省财政厅、住建厅《湖南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实施细则》和《关于开展2021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区积极组织开展202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按照绩效评价指标表，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对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效益和居民满意度情况进行了自评，并形成自评报告。现将我区202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和住房租赁补贴的绩效评价工作报告如下：

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情况

（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概况

1、棚户区改造项目。我区2021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任务共2个，374户，改造面积3.65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95亿元。其中：双月（村）小区棚改项目改扩翻214户、梅子湖二期城中村项目实物安置160户，全部开工建设。    

2、住房租赁补贴。我区2021年计划发放住房租赁补贴450户，已完成发放463户，共计发放资金112.32万元。
（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绩效目标

重点完成年度棚户区改造、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通过对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衡量项目资金的“产出”与“绩效”，了解、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的使用是否有效，为今后安排财政资金提供重要依据。同时总结经验，分析问题，采取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财政支出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完善我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从财政收支的特点出发，在开展财政绩效评价时，应注意掌握服务政府职能原则、社会效益原则、合法性原则。根据以上原则，分别设置了以下几类财政绩效评价指标：反映财政规模的指标、反映财政收支结构的指标、反映财政收支合法合规性的指标、反映财政支出效益的指标。通过听取介绍、查看资料、实地察看、群众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1、前期准备。调查了解各相关部门对棚户区改造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管理情况，到具体实施单位检查棚改被征收人签约及安置补偿资金的支付方式，了解资金使用的基本情况。2、组织实施。通过查看具体实施单位提供的档案资料、财务资料，了解和掌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拨付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情况等。3、分析评价。财政绩效评价小组结合被评价单位实际情况，采取听取情况介绍、内控制度测试、检查财务会计资料、检查项目的实施与管理、验收、档案管理资料、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电话回访等必要的工作程序进行现场评价。根据住保中心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和《绩效评价量化指标表》等资料结合现场调查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等，形成评价结论。
三、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资金管理（满分25分，得25分）
1、资金筹集方面。2021年收到中央资金553万元，省级

资金60万元，区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公租房保障资金200万元，用于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2、资金分配方面。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严格按照省市相关规定进行，做到专款专用。上级专项补助资金按要求拨付到项目单位。特别是对棚户区住宅进行了功能性改造和结构性加固，大大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

 3、资金使用方面。我区财政建立了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机制，支出棚户区改造资金445万元，支出住房租赁补贴资金112.32万元。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省市相关规定进行，做到专款专用。

4、资金管理方面。我区编制了绩效目标，及时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通过审计、财政等部门检查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不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群众、媒体对该项工作无异议。

（二）项目管理（满分10分，得10分）

1、政策公开方面。我区认真讨论研究，制定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与公开内容，相关政策法规公布于渌口区政府门户网站下公布内容包括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管理相关政策、资金管理（分配）办法、年度计划、租赁补贴发放等信息及时对外公开。让住房保障工作公开透明。

2、评价报告报送及时、完整性。我区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报送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绩效自评表和绩效评价报告，内容完整，评价客观真实。
（三）产出效益（满分60分，得60分）

1、开工目标完成情况。我区2021年棚户区改造任务374户已全部开工，开工率为100%。
2、工程质量情况。我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均通过严格质量监督控制，工程质量符合标准，住建、监察等部门检查没有工程质量问题，群众对工程表示满意。
3、租赁补贴发放情况。我区计划发放租赁补贴450户，发放标准为200元/月/户，实际完成发放463户，共计发放金额112.32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4、租赁补贴对象审核情况。全年收到474户申请，11月底通过区公安局、人社局、民政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积金中心、车管所等部门对474户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对象进行资格联合审核，其中463户符合保障条件，11户因住房、收入等情况超过标准已不符合保障条件，取消其保障资格。
（四）服务对象满意度（满分5分，得5分）
对棚户区改造拆迁居民和公租房已保障对象满意度的调查中，九成以上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调查显示，表示“满意”的占85%，表示“基本满意”的占10%，合计高达95%。

四、综合评价情况

综上绩效指标分析情况，按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用于公租房保障和棚户区改造绩效评价指标表》中评分标准，本次我区该项目评价分数为100分，评价结论为优秀。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既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前提，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增强资金绩效理念、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应将此次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建设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经验及做法：加强领导，形成合力。1、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始终把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全区重点建设项目。2、部门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财政优先调度中央省配套资金到专户，保证配套资金足额到位；财政、审计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各项目实施单位积极配合，并确定一名主要领导负责，并责成做好宣传发动、安排自筹资金、项目规划和施工，协调关系、调处矛盾和解决问题。健全机制，加强监管。1、严格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制度。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避免和杜绝人情标、关系标。采取委托公开招投标方式，委托中介机构代理招标。2、积极推行项目监理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区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择优选定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监理。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项目建设期间，所有工程人员，齐抓工程进度和质量，对项目施工过程进行跟踪监督。3、严格进行项目公示。在项目建设地点或办公地点出牌（栏）公示。公示栏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及财政投资额、项目效益等。规范财务管理，发挥资金效益。1、项目资金坚持规范报账手续和报账程序，项目资金实行专人、专帐、专户“三专”管理，保证资金专款专用。所有项目资金的支出，都由承建单位开具税务发票，通过转帐方式支付；2、加强审计监督。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对专项资金进行审计，有效地防止了专项资金被挪用、挤占等违纪违法事件的发生，确保了项目资金的安全使用；3、保证财政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及时到位。
（二）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一是棚改项目征地拆迁和改造成本大幅增长，上级补助资金有限，贷款政策收紧，资金难以筹集。二是我区公租房随着时间不断老化，房屋维护维修费用将逐年递增，但保障对象对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保障房租金金额低廉，无法承担日益增长的物价、工价，租金根本无法维持小区正常的管理需求。建议上级财政加大对我区棚户区改造的扶持力度，在补助资金上予以倾斜，给予公租房后续管理补助资金，解决小区配套设施建设不全、管理力量配备缺乏等问题，建立公安、民政、不动产、人社、车管所、公积金、工商、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保障我区公租房实物配租和住房租赁补贴对象家庭信息的动态管理有序进行。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根据中央、省、市政策走向和工作要求，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初步制定2022年工作计划如下：一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工作。已申报7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计1114套，建筑面积57523平方米，计划投资1.83亿元。其中新建610套、改建360套、改造144套。二是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已申报2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共计368户，改造面积20960平方米，计划投资1.3亿元。其中货币安置160户，改扩翻建208户。三是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计划发放住房租赁补贴450户，发放标准为200元/月/户，计划发放金额为108万元。发放标准三年调整一次。
